
代办（门诊审批/诊所/社区医院/建委）审批服务

产品名称 代办（门诊审批/诊所/社区医院/建委）审批服务

公司名称 深圳市天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1.00/平方

规格参数 门诊诊所:代办审批服务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兴发路6号厂
房二101，201，厂房一302（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828755330

产品详情

一、人员（一）医师。1．至少有1名取得口腔类别执业医师资格，经注册后在医疗、保健
机构中从事口腔诊疗工作满5年，身体健康的执业医师。2．每增设2台口腔综合治疗台，
至少增加1名口腔医师。3．设4台以上口腔综合治疗台的，至少有1名具有口腔主治医师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二）护士。1．至少有1名注册护士。2．每增加3台口
腔综合治疗台，至少增加1名注册护士。二、房屋（一）设1台口腔综合治疗台的，建筑面
积不少于30平方米；设2台以上口腔综合治疗台的，每台建筑面积不少于25平方米。（二
）诊室中每口腔综合治疗台净使用面积不少于9平方米。（三）房屋设置要符合卫生学布
局及流程。三、设备（一）基本设备。光固化灯、超声洁治器、空气净化设备、高压灭菌
设备。 （二）急救设备。氧气瓶（袋）、开口器、牙垫、口腔通气道、人工呼吸器。（
三）每口腔综合治疗台单元设备。牙科治疗椅（附手术灯1个、痰盂1个、器械盘1个）1台
，高速和低速牙科切割装置1套，吸唾装置1套，三用喷枪1支，医师座椅1张，病历书写桌
1张，口腔检查器械1套。诊疗器械符合一人一用一消毒配置。其中，临床检验、消毒供应
与其他合法机构签订相关服务合同，由其他机构提供服务的，可不配备化验室和消毒供应
室设备。四、具有国家统一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制定诊所人员岗位职责
。五、注册资金到位，数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确定。口腔诊所的审批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条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设置申请书
；（二）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三）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2、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在城市设置诊所的个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经医师执业技术考
核合格，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师职称后，从事五
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医师执业技术标准另行制定。在乡镇和村设置诊所的个人的条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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